
重庆市民政局
转发民政部《“福彩圆梦·孤儿助学工程”

项目实施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渝民〔2019〕71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万盛经开

区民政局，市级儿童福利机构：

现将民政部办公厅《关于印发〈“福彩圆梦·孤儿助学工

程”项目实施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民办发〔2019〕24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我市的贯彻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加强宣传

从 2019 年 7 月 10 日起，民政部实施的“福彩圆梦·孤儿

助学工程”项目，是进一步健全孤儿保障制度，维护孤儿受

教育权利的重要举措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要高度重视，认真

组织实施。要利用互联网、媒体等平台，大力宣传《“福彩

圆梦·孤儿助学工程”项目实施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暂

行办法》），做到家喻户晓。

二、资助对象范围

本项目资助对象为：已被认定为孤儿身份、年满 18 周岁

后在普通全日制本科（专科）院校、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

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中专、大专、本科学生和硕士或博

士研究生。

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在确认资助对象时，应当根据留

存的原审批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的孤儿档案（纸质）和

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，进行认真核对，做到精准无误。

三、助学申请和确认

社会散居孤儿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提交书面助学申请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从受理之

日起，5 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报区县民政局，区县民

政局应在 5 个工作日内负责确认孤儿身份，对学籍等信息进

行核实。确认为受助对象的，纳入“福彩圆梦·孤儿助学工

程”。

区县儿童福利机构（含社会福利院儿童部）负责集中养育

孤儿助学申请，统一向所辖区县民政局申报，区县民政局应

在 5 个工作日内确认受助对象。市级儿童福利机构集中养育

孤儿助学申请直接向市民政局申报，市民政局确认受助对

象。

四、发放标准、方式和时间

被纳入“福彩圆梦·孤儿助学工程”的孤儿，助学金资助

标准为每人每学年 1 万元。区县民政局确认资助对象后，一

律通过社会化发放方式，按月将助学金发放到孤儿本人的银

行卡；市民政局确认资助对象后，将资助金统一划转到市级

儿童福利机构账户上，再由市级儿童福利机构按月将资助金

发放到孤儿本人的银行卡。助学金的发放从孤儿入学当月开

始至孤儿毕业当月底止。



五、编制申报年度预算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应于每年年末负责汇总本辖区孤

儿助学信息和补贴资金需求总额，编制资金使用申请和预算

额度，于次年 2 月底前，将孤儿助学名单、资金预算额度和

使用申请报送市民政局。

六、加强管理和监督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民政局在审批时，应严格按照《暂行办

法》认真落实工作责任制，准确把握政策，严格审核报送材

料，做好信息公开工作,确保助学资金及时、准确、足额发放

到受助对象手中。区县民政局应建立“福彩圆梦·孤儿助学

工程”孤儿档案（一人一档），并在每年 2 月、9 月对本辖

区已纳入助学工程的受助对象逐一核查，在核查中发现孤儿

因毕业、退学等原因不再就读的，应于当月将其退出“福彩

圆梦·孤儿助学工程”。区县民政局及乡镇（街道）工作人

员违反《暂行办法》有关规定或弄虚作假的，要按照《财政

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《民政部福彩公益金项目督查办法》

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或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重庆市民政局

2019 年 8 月 8 日
















